會議紀錄FGA 4/2000

沙田區議會
財務及常務委員會
二零零零年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李錦明先生(主席)
沙田區議會議員

	袁貴才先生(副主席)
沙田區議會議員

	陳克勤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鄭楚光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鄭則文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周嘉強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崔康常博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何厚祥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何秀武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林康華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羅光強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志堅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志偉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國顯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永雄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鄧永昌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盧偉國博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曹宏威博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蔡亞仲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王津太平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黃國雄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黃戊娣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楊祥利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楊倩紅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陳光明先生
增選委員

	陳偉趯先生
增選委員

	陳永章先生
增選委員

	鄭耀棠先生
增選委員

	賴國銘先生
增選委員

	李慧嫺女士
增選委員

	蘇秉毅先生(秘書)
沙田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席者
	韋國洪先生
沙田區議會主席

	黃海韻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旁聽者
何少蓮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林文燕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3

曾潔儀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4

未克出席者


	陳國添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張瑞鋒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張應來先生
增選委員

	劉帶生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廖韻兒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莫偉雄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余倩雯女士
增選委員


	負責人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零年第四次會議，特別是下列人士: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海韻女士

2.
主席表示，莫偉雄先生、廖韻兒女士、張瑞鋒先生、及張應來先生因事向委員會請假，羅光強先生因傷向委員會請假。委員會通過他們的請假。
I.
通過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3/2000)


3.
委員會通過下列修訂建議：

第71段“而非區議會贊助的開支項目”修訂為“而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的開支項目”。

4.
委員會通過經修訂的會議紀錄。
II.
資料文書：

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報告

(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

(文書FGA 34/2000)


5.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截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財政狀況。


(黃戊娣女士及梁志偉先生於此時到達)

III.
開支科1(文化事務)超過十五萬元的撥款修訂申請

(文書FGA 26/2000)


6.
楊祥利先生、盧偉國博士、梁志堅先生、林康華先生及周嘉強先生分別就擔任沙田文藝協會董事申報利益。

7.
何秀武先生表示，沙田文藝協會董事一職並無涉及其他利益，因此建議容許他們繼續擁有投票權。建議獲委員會一致同意。

8.
委員會就王津太平紳士提出有關「合唱團常年練習」的文具及影印申請撥款超過財務準則的最高撥款額一事作出討論。委員會最後通過有關文具及影印的撥款申請(500元)。委員會同時通過該活動的其他修訂申請。有關修訂並不需要額外撥款。

(羅光強先生於此時到達)

IV.
開支科4(衛生及環境)超過十五萬元的撥款申請

(文書FGA 33/2000)


9.
陳克勤先生表示，張瑞鋒先生將不會聘請其助理作為「城門河畔民歌匯唱」的幹事，而會另行物色適合人選。

10.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232,470元。
V.
開支科8(節日慶典)超過十五萬元的撥款申請

(文書FGA 27/2000)


11.
袁貴才副主席表示，他是沙田各界慶委會的秘書，而「沙田各界慶祝國慶活動」撥款申請亦是他草擬的，因此他放棄此項活動的投票權。委員會同意袁貴才副主席棄權，並准許他繼續列席會議。

12.
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172,800元。
VI.
開支科8(節日慶典)超過三十萬元的撥款申請

(文書FGA 28/2000)


13.
陳光明先生表示，他是「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沙田節日燈飾活動」其中一個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因此他放棄此項活動的投票權。委員會同意陳光明先生棄權，並准許他繼續列席會議。楊祥利先生表示，他是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主席，因此他放棄此項活動的投票權。委員會同意楊祥利先生棄權，並准許他繼續列席會議。

14.
委員會通過推薦有關撥款申請給區議會考慮。申請款額為600,000元。

(韋國洪先生於此時離開。)

VII.
開支科10(社區發展)十萬以下的增補撥款申請

(文書FGA 29/2000)


15.
何秀武先生、楊倩紅女士、周嘉強先生、鄭楚光先生及李錦明先生分別就擔任廉潔選舉遍沙田籌委會委員作出利益申報。委員會同意他們放棄投票權，並准許他們繼續列席會議。

16.
委員會通過增補撥款50,000元予開支科10(社區發展)，以資助由廉潔選舉遍沙田籌委會主辦的「廉潔選舉遍沙田」。
VIII.
註銷資產設備

(文書FGA 30/2000)


17.
委員會通過註銷文書所載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已殘舊的資產設備。
IX.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3/2000)


18.
盧偉國博士詢問是否需要增加襟章的數量，以達到宣傳效果。

19.
秘書表示，民政事務總署建議襟章的數量為1,000個。如議員認為有需要，可以建議增加。

20.
楊祥利先生建議增加襟章的數量。

21.
蔡亞仲先生認為襟章主要是區議員配帶，因此1,000個已經足夠。

22.
陳光明先生表示，如襟章會派發給其他與區議會有關人士如工作小組成員，1,000個是合適的數量。否則，他認為1,000個的數量太多。

23.
林康華先生表示，根據過往經驗，社區人士較少配帶區議會襟章，因此1,000個已足夠。

24.
委員通過有關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3,500元。

(黃國雄先生於此時到達。)

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24/2000)


25.
委員知悉公共關係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

26.
經過討論後，委員會通過加入“工作小組及召集人”及以附錄加入“常用政府部門電話”，而通訊錄則視乎情況，可以取消。委員會同時通過把各議員的選區載於相片下面，並刪去各議員姓名前的“議員”二字。
XI.
下次會議日期

27.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一)下時二時三十分在沙田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28.
會議於下午三時三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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